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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                文件 
泉 州 市 物 价 局 

 
泉教装〔2003〕8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泉州市 

中小学校统一着装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物价局，市直有关学校： 

为了贯彻中纪委二次全会和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以及省、市

有关治理教育乱收费的精神，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福建省加

强城市中小学生统一着装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闽教

[2001]直 68号）和省教育生供办《关于下发〈福建省学生服装制
造企业资质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教[2001]生供办 073号）的精
神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校统一着装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市县两级职责，控制统一着装范围，执行资质认定

制度。 
泉州市教育局负责统一着装的审批、款式设计与定样、面料

与加工招投标的组织，以及按有关规定审定着装价格等工作。各

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负责本地区实行统一着装的中小学校的报批

及着装数量征定等相应工作。我市统一着装范围只限在市、县

（区）政府所在地城区以上的中小学校，对具备统一着装、地处

农村的省级示范学校、达标学校、文明学校等，可由学校提出申

请，经县（市、区）教育主管部门审核，由泉州市教育局批准后

方可实施。学生装制造企业须取得省、设区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资

质认定后，才允许进入学生装市场，进行学生装的生产和供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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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格核定统一学生装价格。 
根据原省物委、教委《关于做好核定统一学生装价格的通知》

（闽物价[1995]商字 229号、闽教生[1995]035号）和《关于核定
统一学生装价格问题的补充通知》（闽价[1998]商字 258号、闽教
[1998]生 009 号）的精神，原市物委、教委下发了《关于核定学
生装价格的通知》（泉价[1995]72 号）、《关于暂定南安市小学生
夏装价格的批复》（泉价[1996]39 号）、《关于核定“九六”款小
学春秋装价格的批复》（泉价[1997]4号）等文件，对全市中小学
学生装价格进行严格核定。各地要严格执行原市物委、教委制定

的学生装价格，不准擅自抬高价格，增加学生家长的负担。 
三、进一步加大学生统一着装的监督检查力度。 
中小学统一着装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的工作，各

级领导应予以充分重视，管理费要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作为

学校校务公开的一项内容，及时向全校师生公布，同时主动接受

有关部门的监督。各级物价、教育部门要加大对统一着装的监督

检查力度，对不服从统一着装管理，私自与服装厂特别是没有取

得“中小学生统一着装生产资质认定企业”的服装厂订购校服（含

运动服），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，对涉及严重经济问题的，要

及时依法处理。对违反物价有关规定的，按《价格法》处理。 
 
 

   泉州市教育局    泉州市物价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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